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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社 会 治
理 出 现 了 村
庄自治“行政
化”、政府治
理“不足化”、
社会自治“村
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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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到了寻找新出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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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理是指政府在乡村履行职责，

其中最重要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

务；村庄自治就是指当前实施的村委会

选举及村务运行；社会自治就是在政府

治理、村庄自治之外由村民自己组织和

运行生活的状况。

在现实中它们往往被混同在一起，出

现村庄自治“行政化”、政府治理“不足化”、

社会自治“村治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

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性实践。

“议行分离”是政府在社区或村庄设

立工作站，将原来政府交给居委会或村委

会的工作转给工作站，居委会和村委会回

归本位，专注于自治事务。但是，在实践中，

在城市社区，将工作站与社区居委会分离，

实际上是多了一套人马，绝大部分社区都

是由书记担任工作站站长，出现工作站与

社区居委会扯皮的事情，而在村庄，根本

上没有做到真正的“议行分离”。

另一种改革尝试是“政社互动”，是

指政府对以前交给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的

工作，必须交给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去做，

政府向其购买，另一类不需要交给社区居

委会和村委会做的工作，社区居委会和村

委会可以拒绝承担，除非政府付费。但是，

村委会和居委会依旧没有更多的兴趣和精

力去从事村庄自治和社区自治活动。 

还有一种改革做法是政府引进协商

民主方法，用公共资源撬动村庄自治。有

的地方在村庄构建“议事会”制度，村

“议事会”取代了村民代表会议，成为村

庄治理的常设公共事务决策机构，而村

委会则成了执行机构，村党支部（或党委）

则是召集和领导机构，这三者形成了既

合作又相互监督的村治关系。

虽然以上三类改革做法并没有涵盖

当今在地方层面发生的所有改革实践，

但是却预示着这样一种趋势，即乡村社

会治理到了寻找新出路的创新时刻。

这三类改革做法蕴含着这样三种治

理思维：政社分开、政社合作、村社合作。

但是，从这三类改革做法中，我们可以

看到这样三类问题：

第一，政府治理在乡村缺少自我实

现机制；第二，村庄自治离不开政府的

资源支持；第三，社会自治被村庄自治

掩盖和压抑。

由于政府在乡村社会实现治理目标

缺乏自己的机制，因此，只得转向利用

村庄自治机制，而村庄自治缺少资源和

经费，从而依赖于政府，由此出现的局

面就是村庄自治“行政化”，反过来抑制

了乡村社会自治。未来乡村社会治理可

以做如下方面的创新： 

第一，政府在乡村要建构自己的治

理机制，不能把村庄自治视为自己的治

理机制，这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政府

在乡村建立自己的治理机构，另一种是

政府面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这种购买

前提是不局限于向村委会购买，但是目

前这一点很难做到，权宜之计是采用上

面介绍的第三种改革做法。 

 第二，改进村治结构，建立村委会、

村党组织与村民代表组织三者合作又监

督的关系，这里需要国家对村民自治法

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得村治不仅

体现在村委会民主产生上，而且要体现

在村庄公共事务的日常决策、监督上。

第三，乡村社会蕴藏着丰富的自治规

则、经验和文化，它们在运用自己规则、

经验和文化上应有自己的空间和机会，这

一点在制度和政策上应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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